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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
甘肃中华职业教育社2024年度规划课题立项名单

重点课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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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般课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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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甘肃中华职业教育社规划课题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

第二条

第三条

第四条

第二章 课题设置

第五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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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

第七条

第三章 课题申报与立项

第八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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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

第十条

第十一条

第十二条

资格审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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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

（一）规范性。

（二）学术性。

（三）应用性。

第十四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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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五条

第四章 日常管理

第十六条 课题实行分级管理。重点课题由甘肃中华职

业教育社负责指导课题开题、中期检查、过程监督等工作；

课题负责人所在单位负责研究工作的日常管理，督促课题负

责人按要求如期完成研究任务。一般课题由课题负责人所在

单位指导课题开题、中期检查、过程监督等工作，督促课题

负责人如期完成研究任务，并将相关开题、中期检查等材料

报送甘肃中华职业教育社。

第十七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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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九条

第二十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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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一条

第二十二条

第五章 经费管理与监督

第二十三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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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四条

第二十五条

第二十六条

第二十七条

第六章 附 则

第二十八条

第二十九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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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3

甘肃中华职业教育社2024年度规划

课题开题报告

课题编号：

课题名称：

课题主持人：

所在单位：

联系电话：

填表日期：

甘肃中华职业教育社 制

二○二四年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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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开题会议简况：时间、地点、主持人、评议专家（不少于3人，其中本单位以外专家不少于1

人）、参与人员、主要议程等。

二、开题会议专家名单

姓名 职务/职称 专业背景 工作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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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报告方案（可加页）

（一）研究背景与时代价值

（二）研究现状综述（包括已有的著作、论文、研究报告及各种代表性观点）

（三）核心概念界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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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理论基础与实践依据（与课题相关的理论及典型性实践梳理分析）

（五）研究目标与内容

（六）研究的基本思路、方法与计划安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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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调研的主题、基本思路与计划安排

（八）研究任务分工

（九）经费预算及用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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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）预期成果

序号 完成时间 成果名称 成果形式 负责人

1

2

3

4

5

…

四、专家评议要点：对研究方案逐项进行可行性评估，并分别提出意见和建议，限1000字。

评议专家组签名：

年 月 日

五、重要变更：对照课题申请书、结合评议专家意见所做的调整，限1000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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课题主持人签名：

年 月 日

六、课题主持人所在单位意见

盖 章

年 月 日

七、甘肃中华职教社意见

盖 章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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